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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年度 IFRSs 財務報告附註揭露事項缺失彙總 

項次 缺失項目 涉及公報 揭露內容 說明 

1. 

IASB 新發

布或修訂

後 IFRSs公

報之影響

情形 

1. IAS 8 會

計政策、

會計估計

變動及錯

誤 

2. 證券發行

人財務報

告編製準

則第15條 

未完成首次

適用 2013年

版公報差異

影響數之評

估及揭露相

關內容 

依 IAS 8第 30段及第 31段規

定，當企業尚未適用某項已發

布但尚未生效之新國際財務報

導準則時，應揭露對評估適用

新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將對企業

首次適用期間之財務報表可能

影響之已知或可合理估計之攸

關資訊，包括新國際財務報導

準則之名稱；會計政策變動之

性質；企業財務報表可能的影

響或前述影響若無法得知或無

法合理估計，對該事實之說明。 

2. 

現金及約

當現金之

分類標準 

IAS 7 現金

流量表 

未說明定期

存款納入現

金及約當現

金中之分類

標準 

依IAS 7第6段及第7段規定，現

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，

約當現金則指短期並具高度流

動性之投資，該投資可隨時轉

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之風

險甚小。因此，通常只有短期

內(例如：自取得日起三個月內)

到期之投資方可視為約當現

金，故定期存款如納入現金及

約當現金中，企業應於會計政

策中說明分類標準。 

3. 

逾期應收

帳款之帳

齡分析 

IFRS 7 金融

工具：揭露 
未揭露 

依 IFRS 7 第 37 段規定，企業

應揭露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已逾

期但未減損之金融資產之帳齡

分析。 

4. 

金融工具

公允價值

衡量三層

級資訊 

IFRS 7 金融

工具：揭露 
未揭露 

依 IFRS 7 第 27B 段規定，對於

認列於資產負債表之公允價值

衡量，企業應針對每一金融工

具類別揭露其公允價值所屬層

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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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缺失項目 涉及公報 揭露內容 說明 

5. 

金融工具

市場風險

之敏感度

分析 

IFRS 7 金融

工具：揭露 
未揭露 

依 IFRS 7 第 40 段規定，企業

應揭露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企業

所暴露之匯率風險之敏感度分

析，列示攸關之風險變數若於

該日發生合理可能之變動時，

將如何影響損益及權益及編製

敏感度分析所使用之方法與假

設等資訊。 

6. 
採用權益

法之投資 

證券發行人

財務報告編

製準則第 9

條 

所採用之重

大關聯企業

之財務報告

未經會計師

查核 

依編製準則第 9 條第 2 項第 2

款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規定，若

會計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

一號規定判斷關聯企業對投資

者財務報告公允表達影響重大

者，關聯企業之財務報告應經

會計師依照「會計師查核簽證

財務報表規則」與一般公認審

計準則之規定辦理查核。 

7. 

採用權益

法之投資

之重大關

聯企業之

彙總性財

務資訊 

IAS 28 投資

關聯企業 
未揭露 

依 IAS 28 第 37 段規定，企業

應揭露關聯企業之彙總性財務

資訊，包括資產、負債、收入

及損益之總額。 

8. 

長期借款

之重要限

制條款 

證券發行人

財務報告編

製準則第 10

條 

未揭露 

依編製準則第 10 條第 2 項第 2

款長期借款之規定，長期借款

應註明其內容、到期日、利率、

擔保品名稱、帳面金額及其他

約定重要限制條款。 

9. 

員工福利

費用之重

要會計項

目明細表 

1. 證券發行

人財務報

告編製準

則第 23條 

2. 有關採用

IFRSs 後

企業編製

財務報告

1. 未於員工

福利費用

彙總表揭

露員工人

數 

2. 員工福利

費用之重

要會計項

1. 依編製準則第23條重要會計

項目明細表附表格式八之七

「本期發生之員工福利、折

舊、折耗及攤銷費用功能別

彙總表」規定，應於本表附

註說明員工人數資訊，且計

算基礎應與員工福利費用一

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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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缺失項目 涉及公報 揭露內容 說明 

應注意事

項問答集

(102 年 10

月修訂) 

目明細表

未索引說

明至相關

附註 

2. 依本會於 102年 11月 4日發

布之問答集第 6 點，重要會

計項目明細表仍應依編製準

則第 7條及第 23條規定於年

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編

製。惟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

資訊若已於同一份財務報告

附註中完整揭露者，公司得

選擇以索引方式清楚索引至

相關附註。 

10. 
轉投資事

業資訊 

證券發行人

財務報告編

製準則第 17

條 

未揭露正確

之轉投資資

訊 

依編製準則第17條第1項第2款

第1目規定，應揭露非屬大陸地

區之轉投資資訊。 

11. 

取得或處

分不動產

之資訊 

證券發行人

財務報告編

製準則第 17

條 

揭露標準未

更新為 3 億

元 

依編製準則第17條第1項第1款

第5目及第6目規定，揭露取得

或處分不動產之金額為達新臺

幣三億元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

二十以上者。 

 


